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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已经 2014 年 6 月 25 日市人民政府第 8 次常务会

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2014 年 9 月 15 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规划管理，保证城市规划实施，根据《南昌市城乡规划管理规

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城市规划区内编制城市规划、实施城市规划管理、进行建设，适用

本规定。  

  第三条 建设项目的设计和建设应当符合城市规划、专业规划以及相关技术规范的

要求，采用统一的城市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  

第二章 建设用地的分类与适建范围 

  第四条 建设用地分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

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

地。  

  第五条 各类建设用地的使用和建设项目的选址，应当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

遵循土地使用兼容性的原则，按照本市各类建设用地适建范围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 建筑容量控制 

  第六条 建设项目的建筑容量应当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不宜超出本市建筑密

度及容积率控制指标的规定。  

  第七条 单栋建筑面积超过 5000 平方米或者两栋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建设单位

应当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 

  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规划总平面图； 

  （二）表达规划设计与周边现状空间关系的实景效果图，重要地段公共建筑还应当

增绘夜景灯光设计图； 

  （三）道路交通规划图，包含消防分析图； 

  （四）单项及综合工程管网规划图； 



  （五）竖向规划图和相关说明；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八条 建设用地规模在旧城区未达到 5000 平方米、在新城区未达到 10000 平方

米的，一般不得进行房地产开发。  

  第九条 建设项目的建筑面积、容积率以及建筑密度按照本市建筑工程建筑面积及

容积率计算规则计算。 

  可供公众使用的架空层，其公共部分经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定后，其建筑面积可

以不计入容积率，但应当计入总建筑面积。  

  第十条 建设项目应当按照本市建设项目停车配建标准配建停车位。  

第四章 建筑间距 

  第十一条 居住建筑应当综合考虑用地条件、群体组合和空间环境等因素，宜采用

南偏东 15 度至南偏西 15 度朝向布置，临湖、临江等有景观要求的地段除外。  

  第十二条 居住建筑的间距应当根据本市日照、通风的要求和建设用地的实际使用

情况确定。  

  第十三条 七层及以下居住建筑的间距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平行布置的，南北向（包括正南北向和南偏东、西 45 度以内）平行布置（包

括两建筑夹角小于或者等于 30 度）的，其间距在旧城区内不小于南侧建筑物高度的 1.0

倍，在新城区不小于南侧建筑物高度的 1.1 倍，且不得小于 9 米。 

  （二）垂直布置的，相对的建筑山墙宽度小于或者等于 16 米，南北向垂直布置的，

其间距在旧城区不小于南侧建筑物高度的 0.5 倍，在新城区不小于南侧建筑物高度的 0.6

倍，且不得小于 9 米，山墙不得开窗、挑阳台；东西向垂直布置的，其间距在旧城区不

小于较高建筑物高度的 0.5 倍，在新城区不小于较高建筑物高度的 0.6 倍，且不得小于 6

米。相对的建筑山墙宽度大于 16 米，按照平行布置的间距控制。 

  （三）既非平行也非垂直布置的，两栋建筑的夹角大于 30 度、小于或者等于 60 度

的，间距最窄处按照平行布置的间距的 0.8 倍控制；两栋建筑的夹角大于 60 度的，间距

最窄处按照垂直布置的间距控制。  

  第十四条 八层及以上居住建筑的间距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八层及以上居住建筑之间平行布置的: 

  1、建筑高度在 50 米及以下部分，南侧建筑面宽大于或者等于 30 米的（即条式居

住建筑），其间距在旧城区不小于南侧建筑物高度的 0.7 倍，在新城区不小于南侧建筑

物高度的 0.8 倍，且不得小于 24 米；建筑高度在 50 米以上部分按照每 4 米增加 1 米计

算。 

  2、建筑高度在 50 米及以下部分，南侧建筑面宽小于 30 米的（即点式居住建

筑），其间距在旧城区不小于南侧建筑物高度的 0.6 倍，在新城区不小于南侧建筑物高

度的 0.7 倍，且不得小于 24 米；建筑高度在 50 米以上部分按照每 4 米增加 1 米计算。

  （二）八层及以上居住建筑与七层及以下居住建筑平行布置的: 

  1、八层及以上居住建筑在七层及以下居住建筑北侧的，其间距按照第十三条第

（一）项执行，但最小间距不得小于 13 米。 

  2、八层及以上居住建筑在七层及以下居住建筑南侧的，其间距按照本条第（一）项

执行。 

  （三）八层及以上居住建筑与居住建筑南北向垂直布置的，其间距不小于南侧建筑

高度的 0.3 倍，且不得小于 13 米；东西向垂直布置的，其间距不得小于 13 米。  

  第十五条 居住建筑南北向平行布置，北侧居住建筑底部设有架空层、储藏间的，

应当以南侧建筑高度减去北侧居住建筑底部架空层、储藏间的高度计算间距，且不得小



于 9 米；北侧居住建筑底部含公建功能的，住宅部分间距应当以南侧建筑高度减去北侧

建筑底部公建的高度计算，公建部分间距按照非住宅间距的规定执行。对不同性质的建

筑分别计算建筑间距后，应当采用能同时满足各间距要求的最大值。  

  第十六条 居住建筑的山墙间距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九层及以下居住建筑的山墙间距不得小于 6 米，按照此规定不能满足消防间

距或者通道要求的，应当按照消防间距或者通道要求执行；山墙有挑阳台的间距算至阳

台外边。山墙有居室窗户的，间距不得小于 9 米。 

  （二）十层及以上居住建筑与其他居住建筑的山墙间距不得小于 9 米，山墙有居室

窗户的，间距不得小于 13 米。  

  第十七条 非居住建筑的间距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建筑高度在 24 米以上 50 米以下非居住建筑平行布置的（含局部连体），其

南北向间距不小于较低建筑高度的 0.6 倍，且不得小于 21 米，其东西向间距不小于较低

建筑高度的 0.4 倍，且不得小于 13 米；建筑高度在 50 米及 50 米以上 100 米以下部

分，按照每 4 米增加 1 米计算。 

  （二）建筑高度在 24 米及以下非居住建筑平行布置的，其南北向间距不小于较低建

筑物高度的 0.8 倍，且不得小于 6 米，其东西向间距不小于较低建筑物高度的 0.6 倍，

且不得小于 6 米。 

  （三）建筑高度在 24 米以上非居住建筑与 24 米及以下非居住建筑平行布置的，其

南北向间距不小于较低建筑物的 0.8 倍，且不得小于 9 米，其东西向间距不小于较低建

筑物高度的 0.6 倍，且不得小于 9 米。 

  （四）建筑高度在 24 米以上 100 米以下非居住建筑垂直布置的，其间距不得小于

13 米；24 米以上非居住建筑与 24 米及以下非居住建筑垂直布置的，其间距不得小于 9

米；24 米及以下非居住建筑垂直布置的，其间距不得小于 6 米；相对的非居住建筑山墙

宽度大于 18 米，按照平行布置的间距控制。 

  （五）建筑高度在 100 米及 100 米以上的超高层非居住建筑的间距，由市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八条 非居住建筑与居住建筑的间距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非居住建筑位于居住建筑南侧或者东、西侧的，其间距按照居住建筑间距的

规定执行； 

  （二）非居住建筑位于居住建筑北侧的，其间距按照非居住建筑的间距及退让距离

的规定执行，但最小间距不得小于 9 米。  

  第十九条 医院病房楼、休（疗）养院住宿楼、幼儿园、托儿所、大中小学教学楼

与相邻建筑的间距，按照居住建筑与相邻建筑的间距要求执行；但其位于相邻建筑北侧

的，其间距在旧城区还应当增加 10％以上，在新城区增加 20％以上。  

  第二十条 居住建筑的阳台总长度超过阳台所在建筑面宽长度的 60％时，应当从阳

台外边缘计算间距。  

  第二十一条 建筑间距的计算适用于无地形高差布置的建筑，对有地形高差的建筑

间距，应当将其地形高差计入建筑高度。  

  第二十二条 位于同一裙房之上的几栋建筑，计算建筑间距时，可以扣除裙房的高

度；与其他相邻建筑计算建筑间距时，应当包括裙房高度。  

  第二十三条 不同地块建筑的间距，还应当满足用地边界退让距离的要求。  

第五章 建筑物退让 

  第二十四条 建筑物退让距离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建筑物退让用地边界的距离不得小于规定间距的一半。 



  （二）建筑物相邻城市道路的，建筑物退让道路中心线的距离不得小于规定间距的

一半。 

  （三）建筑物相邻城市绿地的，建筑物退让绿线距离不得小于 3 米；临绿线开设出

入口的，不得小于 5 米；建筑物位于公园绿地南侧的，应当满足有不少于 1/3 的绿地面

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要求，其中，建筑物高度超过 24 米且平行绿地布

置的，建筑物退让北侧绿线距离还不得小于 10 米。 

  （四）建筑物相邻河道的，建筑物退让河道规划蓝线距离不得小于 10 米，蓝线外侧

有绿线的，按照绿线退让距离执行。  

  第二十五条 临街建筑物（含台阶、有柱雨棚、骑楼）退让城市快速路红线的距离

不得少于 15 米，退让主干路、快速路辅路红线的距离不得少于 10 米，退让次干路红线

的距离不得少于 8 米，退让其他城市道路红线的距离不得小于 5 米，其中退让 12 米及

以下的城市道路红线的距离不得小于 3 米。 

  建筑高度在 50 米以上 100 米以下的建筑平行道路布置的，在前款规定的基础上，

建筑高度每增加 4 米，退让距离增加 0.25 米。建筑高度在 100 米及 100 米以上的超高

层建筑的退让距离，由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围墙退让城市道路红线、城市绿线的距离不得小于 0.5 米，门卫室、值班室等建筑

物退让城市道路红线不得小于 3 米。  

  第二十六条 临街影剧院、游乐场、体育馆、展览馆、大型商场等人流密集的多、

低层建筑（含高层建筑裙楼），其主次出入口方向退让城市道路红线的距离不得小于 12

米，并应当留出与城市道路相连的临时停车或者回车的场地。  

  第二十七条 道路交叉口建筑物退让道路转角处红线距离，按照两侧道路较宽退距

要求进行退让。  

  第二十八条 地下建筑物退让城市道路红线、城市绿线及其用地边界的距离不得小

于 5 米，退让 12 米及以下城市道路红线不得小于 3 米，且应当满足管线的埋设要求。 

  属于市政工程的地下建筑物和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利用城市道路地下空间结合市政工

程统一开发建设的项目退让除外。  

第六章 城市景观和环境 

  第二十九条 城市道路两侧、临江、临湖等重要地段的建筑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临城市主、次干路两侧、临江、临湖建设住宅的，其临街立面应当进行公建

化设计，并与所处环境相协调； 

  （二）临城市主、次干路两侧原则上不得设置小开间商业店面； 

  （三）沿街不得设置锅炉房、烟囱、烧火道、垃圾道、污水池、化粪池、储藏间等

有碍市容景观的附属设施； 

  （四）临街主墙面不宜设置空调机位和热水器等其他设施，确需设置的，应当结合

建筑立面统一隐蔽处理。  

  第三十条 建设项目临街可以采用花台、绿化带等建筑小品隔离或者设计成透空型

围墙；有特殊要求需要修建封闭式围墙的，应当对其进行美化处理。  

  第三十一条 新建居住小区应当统筹规划门卫、值班室、社区服务、物业管理、市

政配套设施等用房和围墙。  

  第三十二条 由城市规划确定的商业步行街两侧骑楼的建设，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骑楼建筑的底层外墙面至骑楼立柱外缘的距离不得小于 3.5 米； 

  （二）骑楼地面应当与人行道地面相同，无人行道的应当高出道路边界处 0.1 米至

0.2 米，表面铺装应当平整，不得设置任何台阶或者障碍物； 

  （三）骑楼净高不得小于 4 米； 



  （四）骑楼立柱外缘距城市道路红线距离不得小于 0.5 米，并设置防撞和安全措

施。  

  第三十三条 在有净空高度限制的飞机场、气象观测站、电台和其他无线电通讯

（含微波通讯）设施的周围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其高度应当符合有关规定。  

  第三十四条 建设项目的绿地率应当符合城市绿化管理的有关规定。计算绿地率指

标的绿地面积，应当包括建筑基地中的集中绿地面积和建筑物周边、道路两侧的零星绿

地面积。  

第七章 市政工程 

  第三十五条 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的进出口宜设展宽段；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

路上的公交停靠站宜采用港湾式布局。  

  第三十六条 在道路一侧开设机动车出入口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出入口宽度不宜大于 10 米； 

  （二）相邻两条或者两条以上道路的，宜在较低一级的道路上开设出入口； 

  （三）对应当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应当按照交通影响评价报告设置各类

出入口； 

  （四）在道路交叉口附近开设出入口的，其位置距城市主、次干路交叉口自道路红

线交点起，不得小于 70 米且不宜设在道路展宽段上，在支路上的或者旧城区特殊较小地

块周边道路的，可以适当放低标准； 

  （五）在交通性主、次干路上一般不设置出入口，确需开设出入口的，宜采用右进

右出的交通组织方式，并增设加减速车道。  

  第三十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市政工程应当编制管线工程规划，并符合以下规定:

  （一）电力、电信等管线应当下地埋设，已有的城市架空线应当结合城市改造逐步

下地埋设； 

  （二）排水管线应当实行雨污分流； 

  （三）通信管线应当同沟共井埋设； 

  （四）管线工程应当与城市道路工程同步实施，且预留管线，并埋设市政接户管，

新建桥梁应当按照规划要求，预留管线通过的位置。  

  第三十八条 管线及市政设施的设置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管线干线应当布置在靠近主要负荷中心或者支管较多的一侧； 

  （二）管线穿越河道时，应当满足通航、河道整治要求以及有关专业技术规定； 

  （三）燃气管道应当单独直埋，不得进入综合管沟，禁止沿高压电线走廊、电缆沟

道或者在易燃易爆物品、腐蚀性液体埋场下埋设燃气管道； 

  （四）给水、燃气等输送性质的干管宜布设于市政道路的机动车道下； 

  （五）建设项目内的变配电设备、弱电设备宜室内设置。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以下用语的含义: 

  （一）旧城区，是指洪城路、解放西路、洪都中大道、洪都北大道、沿江北大道、

抚河北路、抚河中路所围合的范围。 

  （二）新城区，是指城市规划区范围内除旧城区以外的其他范围。  

  第四十条 本市建设用地适建范围、建筑密度及容积率控制指标、建筑工程建筑面

积及容积率计算规则、建设项目停车配建标准、建设项目日照分析技术规则、建筑间距

计算及建筑高度计算规则和建筑物退让距离，由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城市建设发展

需要拟订，经专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后向社会公布，并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四十一条 纳入市人民政府旧城区改造和棚户区改造的项目以及因市政工程建设

拆除后确需恢复性建设的项目，其建筑间距、退距标准不适用本规定。  

  第四十二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以外建制镇的城市规划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1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2004 年 1 月 21 日市人民政府发

布的、2004 年 8 月 30 日修改的《南昌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同时废止。 

 


